湘环评表〔2014〕32号

湖南省环境保护厅

关于湖南金旺铋业股份有限公司热电冷三联供
综合利用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湖南金旺铋业股份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申请批复〈湖南金旺铋业股份有限公司热电冷三联供综合利用工程环境影响评价表〉的请示》、郴州市环保局《关于〈湖南金旺铋业股份有限公司热电冷三联供综合利用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预审意见》以及湖南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关于《湖南金旺铋业股份有限公司热电冷三联供综合利用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技术评估意见》及相关附件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湖南金旺铋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投资749.7万元在湖南金旺铋业股份有限公司厂区内建设湖南金旺铋业股份有限公司热电冷三联供综合利用工程。本工程利用原有的锅炉系统产生的蒸汽进行发电和供暖、制冷，建设一条装机容量为1000kW的余热电站及供暖制冷系统，主要建设内容为：发电供暖供热项目：汽轮发电机系统；循环冷却水系统；站用配电系统；自动控制系统；室外汽水系统；供暖、制冷末端系统，以及厂房与余热锅炉的连接管道。辅助生产项目：电站室外给、排水管网及相关配套的土建、通讯、给排水、照明、环保、劳动安全与卫生、消防、节能等辅助系统。该项目利用公司厂区内现有车间和闲置空地改造建设，占地面积373.8m2，总建筑面积为182.25 m2，不另增土地。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根据郴州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编制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分析结论和郴州市环保局的预审意见，在建设单位认真落实环评报告表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的前提下，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我厅同意按照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实施建设。
二、建设单位在项目设计、建设和运行管理中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并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1、项目循环冷却系统冷却水废水用管道引至项目西侧的水淬渣池，用于冷却还原炉渣，不外排。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达标后进郴州市第三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

2、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对高噪声源采取隔声降噪措施，确保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要求。

3、项目产生的废润滑油交有资质的单位安全处置。

4、余热锅炉废气的处理及排放要求按原环评批复要求执行。

三、项目建成后，须报经郴州市环保局同意方可投入试运行，试运行三个月内，按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规定，申请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经我厅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

四、你公司在收到本项目批复后15个工作日内，将批复后的项目环评报告表送郴州市环保局和苏仙区环保局。拟建项目环保“三同时”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和日常环境管理工作由郴州市环保局和苏仙区环保局具体负责。

湖南省环境保护厅

2014年9月3日
